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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小隊」西貢試槍後殺警計劃已成形
控方：吳智鴻見「隊長」提及「20kg」炸彈 最遲2019年11月18日「小隊」已加入密謀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隊」與其他激

進團夥策劃於2019年12月8日藉「民

陣」遊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

警員案，昨日由控方繼續作結案陳詞。

根據Telegram訊息及從犯證人、「屠

龍小隊」隊長黃振強的證供，控方認為本案同謀者吳智鴻一直有襲擊警

方的計劃，並在2019年8月底已提及有槍。隨着計劃演變，吳智鴻在西

貢行山試炸彈及槍後，在2019年 11月 18日與黃振強會面時提及有

「20kg」炸彈，可見該殺警「12．8計劃」在當時已成形，而「屠龍小

隊」最遲在該年11月18日吳、黃的會面後即加入該串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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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署擲彈縱火 4男囚41月至63月

是案被告李家田早前供稱於2019年11月17日被困理
工大學校園，所以沒有出席「屠龍小隊」當晚的飯局，
又稱自己在「屠龍小隊」群組快速回覆詢問時間、地點
等，只是找話題「吹水」。控方昨日質疑李家田在群組
內不斷回應，「如果係吹水、顧左右而言他，使唔使跟

到咁貼呢？」控方又質疑如李家田被包圍在理大內，會否在群組內
「答得咁貼」。
控方認為，警方當時包圍理大屬事實，而李家田聲稱他在11月18日

凌晨成功離開理大，可見圍封並非銅牆鐵壁。李家田供稱，不知道自
己後來如何走出理大，陪審員要考慮李是否真的因身處理大而無法出
席飯局。
控方又質疑，李家田在11月17日晚上10時許退出「屠龍」Tg群

組，但沒有隊員詢問原因，「呢班屠龍嘅人，無論佢哋幾後生幾勇
武，但係已經一齊作為屠龍群組一段時間，佢哋未到完全冷漠到唔理
啲隊友，無端白事走，冇人問過一句。」 控方質疑李家田當晚如黃振
強所述有出席會議，並曾在會議中向隊友交代自己將進入理大，故自
行退出群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昨日按時序引述通訊紀錄及黃振強
供詞指，2019年8月底，吳智鴻一方

與黃振強在旺角「Red Mr」見面時已有計
劃襲警。吳在會面中已提及有槍，但黃供
稱「當佢吹水」，其間計劃一直有變。同
年9月16日至28日的台灣「軍訓」，反映
黃與吳已有密切關係，後來亦知道吳有槍
械。認罪被告彭軍壕供稱「軍訓」期間，
曾聽到被告賴振邦等人談及政治事項，而
早前的證供提到是有關如何迫使特區政府
妥協。

成員都知道行山與試槍有關
控方續指，2019年11月16月晚上至17日

凌晨的「行山」（試槍）一事確有發生，被
告李家田在庭上指做童軍時經常行夜山，故
對案中行山之事不感奇怪。11月16日，當
黃振強在「滅龍」群組稱將開會討論「行
山」，李家田回應「得喇」，黃稱「你安全
度過今晚先」，有成員回覆「係囉，好驚
驚」，控方質疑普通行夜山為何會有以上對
話，認為當時最低限度是知道行山是有關試

槍。

指所謂「plan」是意指用槍
在11月17日晚的「屠龍」飯局後，黃振
強於11月18日凌晨在群組中稱「跟返我哋
嗰個plan啦，你出去殺唔殺到狗（警察）
先」，當時群組中沒有人問是什麼計劃。
控方指出，黃供稱在早一天的大鴻輝飯局
中有談及槍，黃其後指「有冇人可以keep
眼鏡（槍），阿檸（被告李家田）出唔到
嚟」、「阿檸如果有咩事，個 plan 我
行」。控方提醒，需要考慮為何黃會知道
李手上有槍，而根據訊息，所謂的
「plan」是意指用槍。
控方表示，相信黃振強一方最遲在試槍
後知道吳智鴻有真槍和炸彈，並非「吹
水」。11月18日，黃與吳在觀塘康寧道球
場見面討論槍械和炸彈後，黃於當晚在
「屠龍」群組稱「聽日去到泰國，有新
plan講，唔使行眼鏡plan」。
控方指，「屠龍」在試槍後，被告李家
田拿取一支手槍，而「屠龍」原定計劃會

使用槍械，故在黃、吳兩人觀塘見面後，
可見該殺警「12．8計劃」已成形，「屠龍
小隊」最遲於吳、黃兩人11月18日的會面
後，便加入「12．8計劃」的串謀。
控方指，11月19日的「滅龍」群組首次

出現「20kg」一詞「……信我，未plan好
晒個20kg都唔好出住……」同月21日黃振
強在訊息中稱「你個20kg幾時到」、「我
哋夾一夾，我哋team諗好點用」。黃早前
供稱「20kg」是炸彈，而群組中只有一名成
員曾問「20kg係咪開心嘢」，據黃證供，該
人沒有出席大鴻輝飯局和泰國旅行，控方稱
其餘成員則從沒在群組查問什麼是
「20kg」，反映他們都知是炸彈。
另外，被告張銘裕於2019年11月27日轉
載一段試爆裝置片段到「滅龍」群組，亦
無人問是什麼東西。彭軍壕供稱前一天與
賴振邦、吳智鴻測試該裝置。
根據訊息，吳曾傳送另一條群組連結予
張銘裕，而除黃外，唯一與吳有私下聯絡
的便是張銘裕，張又曾跟隨吳到台灣「軍
訓」，反映兩人關係密切。

稱被困理大缺席飯局
李家田證供受質疑

特稿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0年 3
月黑暴肆虐期間，4名男子向跑馬地警署
投擲3枚汽油彈及焚毀私家車，其中一人
的胞弟及母親協助銷毀證據。涉案4名縱
火男子中，1人認罪，3人受審被定罪，
而協助毀證的兩母子則妨礙司法公正罪
成。區域法院法官王詩麗昨日判4名縱火
被告監禁41個月至63個月，並狠批4名
被告藐視法律、漠視生命財產和公然挑戰
權威，在疫情期間興風作浪，唯恐天下不
亂，若波及油站起火，火勢將一發不可收
拾。串謀銷毀證據的兩母子則被判囚6個
月。

母弟助毀證據囚半年
被告依次為甘偉達（44 歲，教車師

傅）、倪永聰（23歲，售貨員）、區躍
南（22歲，髮型師）、黄浩程（18歲，
送貨工人）、倪炳楠（20歲，售貨員）
及丁鳳霞（43歲，售貨員），上述均為
案發時年齡。被告倪永聰和倪炳楠為兄
弟，丁鳳霞為兩人的母親。
首4名被告同被控兩項縱火罪。控罪

指，4人於2020年3月30日在跑馬地警署
外，無合法辯解而用火損壞屬於陳司橋的
一輛私家車，及跑馬地警署牆壁及地面。
倪炳楠與其母丁鳳霞另被控於同日同地串

謀妨礙司法公正，摧毀與刑
事調查有關的證據。4 人
中，首被告甘偉達去年承認
兩項縱火罪。
法官王詩麗昨日判刑指，
縱火罪性質嚴重，雖然案發
在凌晨時分，縱火地點非人
煙稠密的住宅區，沒有造成
人命傷亡，但 4 人夥同犯
案，有預謀及分工行事。被
告身穿黑衣，分別負責駕車
接載、準備汽油彈材料、提
供製作場地、在場監察，案
件涉3枚汽油彈，令警署多處起火。

法官斥被告唯恐天下不亂
王官表示，2019 年開始社會出現動

盪，4名被告犯案是出於仇警。案發時雖
社會動盪稍為平息，但被告趁疫情肆虐之
際興風作浪，唯恐天下不亂。由於案發地
點附近有加油站，如波及油站起火，火勢
隨時蔓延禍及附近民居，沒有造成更大損
害實屬僥倖。被告的縱火行為顯示他們漠
視生命財產，藐視法律。
法官指被告黄浩程案發時18歲，在受
審時已年屆21歲，而本案案情嚴重，即
使未滿21歲亦不宜判處教導所。就4名被

告縱火罪，法官以監禁5年6個月為量刑
起點，次罪涉及火勢波及私家車，以4年
3 個月為量刑起點，兩罪刑期同時執行。
考慮到各被告候審數年，格外開恩減刑3
個月。首被告甘偉達認罪扣減後判囚41
個月，其餘3名被告倪永聰、區躍南及黄
浩程，判囚63個月。
在是案中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的母子丁

鳳霞及倪炳楠，在得知倪永聰被捕後才行
事，並非早有預謀、精心計劃。倪炳楠倒
掉化學品，而控方主要依賴片段舉證，母
子行為無重大影響提控或影響證據分量，
故以9個月作量刑起點，考慮兩人候審數
年而減刑3個月，判兩人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猜猜我是誰」詐騙集團通過
致電家居固網電話尋找行騙目標，當發現接聽者是長者時，即冒
認是對方的兒孫佯稱干犯刑事罪行，急需以現金提交「保釋
金」，長者往往因救人心切誤墮騙局。警方發現有騙徒以數百至
千元招攬青少年上門收騙款，於前日（30日）根據線索，以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拘捕兩名分別18歲及16歲男學生。兩人涉及
至少4宗「猜猜我是誰」騙案，案中4名老婦共損失33萬元，警方
正追捕詐騙集團主腦及其他骨幹成員。

兩學生為搵快錢加入詐騙集團
被捕男子分別16歲及18歲，據了解兩人正在讀書，為搵快錢而

經朋友介紹受詐騙集團操控，分別收取數百至一千元報酬，助詐
騙集團處理騙款。其中一人扮受害人「兒孫」的朋友，登門收取
騙款，然後將騙款轉交同案另一人，同黨按主腦指示，將騙款存
入虛疑貨幣錢包。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第一隊總督察庾博瀚昨日表示，4宗案件發生
於今年5月至7月，受害人為家庭主婦（73歲至84歲），均經家
居固網電話收到騙徒來電，而現時多用家居固網電話的主要為長
者，故不排除詐騙集團利用這個特點，針對性向家居固網電話用
戶撥打詐騙電話。當接聽電話的人是長者，騙徒就會假冒受害人
的親屬，繼而展開騙案。
是案騙徒犯案手法一如既往，即假扮成受害人兒孫，訛稱干犯

刑事罪行被警方扣留，急需受害人用現金繳交「保釋金」，稍後
會有朋友上門取錢，又叮囑她們不要告知其他家人。警方發現，
即使受害人明知電話騙案手法，但因為擔心兒孫安全，情急之下
按騙徒要求交出「保釋金」。
防止罪案辦公室高級督察李金鵬表示，在暑假期間，有犯罪集
團以金錢利誘青少年從事非法活動，誤導青少年因其未成年不會
負刑事後果，但事實上，在這類嚴重案件中，即使被捕人未滿18
歲，都可能會被判處監禁，並留有案底。警方呼籲家長多加留意
子女活動，防止他們因誤交損友或因貪圖搵快錢而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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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跑馬地警署遭投擲汽油彈縱火後，消防員到場調
查。 資料圖片

◆警方當日在拘捕「屠龍小隊」成員行動中檢獲大殺傷
力槍械。 資料圖片 ◆案中檢獲的槍械包括手槍、 AR-15步槍及大批子彈。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就《福
布斯》雜誌刊登題為「Hong Kong's Econo-
my Is Now Risky Business」的評論員文章，
當中引述反華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發
表的所謂報告，對香港特區實施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施加的制裁、維護國家安全等情況，
堆砌失實和毫無事實根據的內容，表示強烈
不滿和反對。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一直按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的指示，全面實施安理會施加的制
裁，以履行國際義務。特區政府密切留意安理
會最新通過的決議、制裁名單，以及安理會轄
下相關委員會或專家組的報告和公報等資料，
並予以跟進。至於個別國家基於自身考慮而向
某些地方施加單方面制裁，特區政府沒有權

力，亦不會實施有關單方面制裁。
發言人指出，香港實施安理會制裁的制度完

善，加上執法部門的調查工作嚴謹並具阻嚇
力，不少被懷疑的香港註冊公司已被剔除註
冊，亦有可疑船隻被拒絕進入香港水域，這均
有效事先阻止不法分子利用香港作為違反安理
會制裁的基地，從而維護香港的國際聲譽。香
港會繼續依法維持嚴格的安理會制裁制度，執
法部門會繼續根據法定權力，積極跟進所有懷
疑違反安理會制裁的個案，並在有足夠證據時
提出檢控。

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
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

憲制責任。根據《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
法及國際慣例，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主權國家

的固有權利。很多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包括美
國、英國、加拿大等，都制定了多部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反華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
對此視而不見，大放厥詞，是典型的政治抹黑
和虛偽「雙標」。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執法部門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職責時，一直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
律採取執法行動。香港特區律政司依法獨立作
出檢控決定，在有充分證據令案件有合理機會
達至定罪，以及在合乎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
會提出起訴。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
審判權，所有面對刑事指控的人都在基本法和
《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下享有接受司法機關
公平審訊的權利。

發言人強調，國家安全得以維護，為在港經
營的商戶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此乃無可爭

議。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明確
規定應當堅持法治原則，有關法律定義清晰，
罪行元素明確，絲毫不影響香港居民和在港營
商的人與外國的正常交流。

發言人重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
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超級聯
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無可比擬。香
港市場高度開放和國際化，實行普通法制度，
監管制度與主要海外市場接軌，加上資訊和資
金自由流通，一直是企業發展業務、人才盡展
所長的理想地方。特區政府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居民
和在港其他人的合法權益、權利和自由，堅定
不移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長期繁榮穩定，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斥《福布斯》雜誌涉港文章引述失實報告 特區政府表示強烈不滿


